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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企业和其它独立核算的用能单位。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饮食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

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

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589—9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6422—86 企业能耗计量与测试导则

GB/T 12723—92 产品单位产量能源消耗定额编制通则

GB/T 15316—94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3 定义

本标准下列定义。

3.1 计量器具

用于直接或间接测出被测对象量值的计量装置、仪器仪表、量具和用以统一

量值的标准物质。

3.2 能源计量器具

用以测量能源和载能工质量值的计量器具。

3.3 能源计量率

对约定的计量对象，经过计量的某类能源数量占同类能源总量的百分数。

4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4.1 能源计量范围

企业能源计量范围包括：

a) 进、出企业的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及载能工质；

b) 企业自产的二次能源及载能工质；

c) 能源生产单位自产自用的一次能源；



d) 企业能源的购入储存、加工转换、输送分配和生产工艺消耗的能源及载

能工质；

e) 企业管理部门和其他生产辅助部门消耗的能源及载能工质；

f) 已利用的余热（能）。

4.2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置原则

4.2.1 能源的分配与消耗，要实行企业内和企业外、生产和生活、外销和自用

分别计量。

4.2.2 应能满足 GB／T 2589、GB／T 12723 关于产品能源消耗定额管理的要

求。

4.2.3 应能满足企业内部对能耗进行分级考核的要求。

4.2.4 应能满足 GB／T 6422、GB／T 15316 关于企业设备用能监测的要求。

4.2.5 重点耗能企业要适量配置便携式节能检测仪表。

4.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4.3.1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式（1）计算：

（1）

式中：RP——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

NS——实际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台（件）数；

Nx——能源计量率为百分之百时需要配置的能源计量器具台（件）数。

4.3.2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单位：％

计量

对象

能源种类

固体燃

料（煤、

焦炭）

电力

原油、

成品

油、罐

装石油

液化气

重

油、

渣油

煤气、

天然

气

蒸

汽

水

（自来

水、深

井水、

河水）

压缩

空气

等载

能工

质

已利

用的

余热

进、出

企业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分厂

（或

车间）

100 100 100 90 90 90 100 70 70

重点

用能

设备

75 100 100 80 80 60 95 70 ——

注: 1 重点用能设备由行业能源管理部门根据能源管理的需求确定。

2 在重点用能设备上作为辅助能源使用的电力、蒸汽和水、压缩空气等载

能工质，其耗能量很小的可以不配置专用能源计量器具。

4．4 能源计量器具计量性能要求

4.4.1 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应不低于表 2的要求。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变

送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 2给出的准确度应是装置或系统

的准确度（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

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表 2 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要求

计量器具类

别
计 量 目 的 准确度要求

衡器

进、出企业的固体燃料、液体燃料静态计

量
0.3%

进、出企业的固体燃料动态计量 0.5%

车间及锅炉、炉窑等重点用能设备的能耗

考核
2.0%

电能表

进、出企业有功交流电能 0.5%

企业内部有功交流电能 2.0%

大于 100A 直流电能 2.0%

无功电能 3.0%

油流量表

进、出企业的结算 汽油、柴油、原油 0.35%

分厂（车间）和重点用能设备能耗考核
汽油、柴油、原油 0.5%

重油、渣油 2.5%

气体（汽体）

流量表

进、出企业的结算
煤气、天然气 2.0%

蒸汽 2.5%

分厂（车间）和重点用能设备能耗考核
煤气、天然气 2.0%

蒸汽 2.5%

水流量表

进、出企业及企业内部车间、重点用水设

备的净水计量
2.5%

企业排放污水的计量 5.0%

温度计
用于水温、气温、汽温及废气、乏汽、废

水排放温度的计量
2.0%

压力表 1) 用于气体、液体及蒸汽压力的计量 1.0%～2.5%

1) 与气体、蒸汽质量计算相关的压力表，其准确度不得低于 1.0%

4.4.2 能源作为生产原料使用时，其计量器具的准确度应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

要求。

4.4.3 能源计量器具的性能必须满足相应的生产工艺特点及使用环境要求，如

抗腐蚀、耐高温、耐振动、防粉尘、抗电磁干扰等。

5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管理要求

5.1 企业的能源计量器具应设有专人负责，对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和维修人员，

应明确其岗位职责。

5.2 要建立并随时完善企业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一览表中要列出计量器具的

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数量、生产厂家、出厂编号、企业管理编码、安装使

用地点、检定周期及最近检定日期。一览表中计量器具要按类别和量程大小排序。

5.3 要建有明确的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量值传递系统，其中作为工作计量器具使

用的，要明确其检定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名称、准确度或明确其具有法定资格的计



量检定机构；作为企业内部标准计量器具使用的，要明确规定其准确度、测量范

围、可溯源的上级传递标准和受其检定的计量器具的名称、型号规格、数量、准

确度、安装使用单位等。

5.4 企业所有的能源计量器具都要实行定期检定，并有确定的检定周期。凡经

检定不合格和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一律不准使用。属国家规定的强制检定计

量器具及国家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循有关计量法规

的规定。

5.5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订购、验收、保管、使用、检定、维修、报废处理等，

要有统一的管理制度。

5.6 要建有完整的企业能源计量器具档案，其内容应包括：

a）使用说明书；

b）出厂合格证书、历次检定（测试）证书；

C）使用及维修记录；

d）报废日期及报废原因简要说明；

计量器具报废处理后，上述档案的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2年。

另：GB21369-2008《计量器具配备导则》现又增加：
1、精度等级要求：静态一级 0。1、动态 0。5；二级 0.5;三级 1
2、水 1吨/小时要加装计量器具;
3、电 10KW以上必须装计量器具;
4、 100KW设备装表计
5、蒸汽 7MPA以上都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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